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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修訂《醫生註冊條例》的 三方平台，第一次會議 - 2016 年 11 月 15 日討論文件 ：有關

《2016 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的主要問題及關注事項 (三方平台 TP02(2016)號文件) 第 8

頁

http://www.fhb.gov.hk/download/press_and_publications/otherinfo/161100_tripartite_platform/tp

02_2016_c.pdf 

 

問題：在總結中，列出各方有以下強烈而清晰的訴求。為何沒有提及以下的訴求，是否不強烈不

清晰？如是，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請附設參考文件及網上連結，以免給人選擇性地採納

數據的印象。 

1) 何謂現代化投訴調查及紀律研訊機制? 如何評核現代化的標準?  

2) 有何客觀準則評估投訴調查及紀律研訊機制的效率? 

http://www.fhb.gov.hk/download/press_and_publications/otherinfo/161100_tripartite_platform/tp02_2016_c.pdf
http://www.fhb.gov.hk/download/press_and_publications/otherinfo/161100_tripartite_platform/tp02_2016_c.pdf


 

3) 會否考慮成立獨立專責委員會或委託人力資源顧問公司檢討現行投訴調查及紀律研訊機制?若

會，詳情為何? 若否，原因為何?  

4) 會否考慮設立調整機制，批核專科醫生撰寫醫療報告的津貼額? 若會，詳情為何? 若否，原

因為何?  

5) 由誰決定如何增加業外人士的參與? 業外人士的產生方法?以何準則篩選有代表性及認受性的

業外人士?為何沒有公開諮詢?  

6) 若政府欲增加的 4名業外委員並非為了改善處理投訴及聆訊效率，是否為了方便外來醫生來

港執業？ 

7) 香港醫務委員會改革，應該維持現時醫生選舉產生，和委任委員比例為 1 比 1，而選舉產生

委員要有廣闊的選民基礎。 

8) 香港醫委會的「行公義、守專業、護社羣」「按專業自主原則運作」，請問守專業和專業自

主為何不在強烈而清晰的訴求中？ 

 

 

有關修訂《醫生註冊條例》的 三方平台，第一次會議 - 2016 年 11 月 15 日討論文件 ：有關

《2016 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的主要問題及關注事項 (三方平台 TP02(2016)號文件) 6 頁

http://www.fhb.gov.hk/download/press_and_publications/otherinfo/161100_tripartite_platform/tp

02_2016_c.pdf 

http://www.fhb.gov.hk/download/press_and_publications/otherinfo/161100_tripartite_platform/tp02_2016_c.pdf
http://www.fhb.gov.hk/download/press_and_publications/otherinfo/161100_tripartite_platform/tp02_2016_c.pdf


 

 

問題： 

1. 新增的醫委會業外委員由選舉產生，其產生辦法為何？像香港立法會地區直選？像超級區議

會，區議員有提名權及參選權，可投票的選民有 347 萬人？還是像醫學界，11191 名選民有

提名權及參選權？還是像漁農界，登記選民人數僅為 154 人？ 

2. 醫委會的選任委員數目不應少於委任委員數目，為何不回應市民、全港醫生、牙醫及醫科

生、醫學界當選選委、幾位行政長官參選人的訴求？ 以免給人錯誤引導委員的印象。 

 

有關修訂《醫生註冊條例》的 三方平台，第二次會議 - 2016 年 12 月 13 日討論文件 ：外國經驗: 

英國、澳洲及新加坡 - 醫務規管機構的組成及投訴處理和紀律研訊機制 (三方平台 TP06(2016)號

文件) 第 2 頁 



 

http://www.fhb.gov.hk/download/press_and_publications/otherinfo/161100_tripartite_platform/tp

06_2016_c.pdf 

 

問題： 

香港是否一個國家？ 

政府將香港當成一個國家，跟其他國家比較是否適合？如是，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請附

設參考文件及網上連結。 

http://www.fhb.gov.hk/download/press_and_publications/otherinfo/161100_tripartite_platform/tp06_2016_c.pdf
http://www.fhb.gov.hk/download/press_and_publications/otherinfo/161100_tripartite_platform/tp06_2016_c.pdf


 

 

有關修訂《醫生註冊條例》的 三方平台，第二次會議 - 2016 年 12 月 13 日討論文件 ：外國經驗: 

英國、澳洲及新加坡 - 醫務規管機構的組成及投訴處理和紀律研訊機制 (三方平台 TP07(2016)號

文件) 第 2 頁 

http://www.fhb.gov.hk/download/press_and_publications/otherinfo/161100_tripartite_platform/tp

07_2016_c.pdf 

 

問題： 

1. 香港回歸差不多二十年，是否仍要追逐英國的標準？ 

2. 當英國認可持有歐洲經濟區成員國或瑞士頒授的資格，相關地方是否認可英國的資格？是否

有國家例子，不是互相資格認可？請以列表方式回答。 

3. 在香港本地考取執業資格試，現時英國認可資格並給予正式註冊嗎？ 

4. 英國將會啟動脫勾程序，持有歐洲經濟區成員國或瑞士頒授的資格醫生，是否能像以往不用

考試拿到正式註冊？ 

http://www.fhb.gov.hk/download/press_and_publications/otherinfo/161100_tripartite_platform/tp07_2016_c.pdf
http://www.fhb.gov.hk/download/press_and_publications/otherinfo/161100_tripartite_platform/tp07_2016_c.pdf


 

5. 在 1997 年，在香港設立執業資格試的原因為何？ 

6. 按考生接受醫學訓練的國家/地方，詳列過去十年非本地培訓醫生回流香港註冊執業的人數。  

7. 醫管局、衞生署、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有否設立獨立評核機制，定期評估任職各機構的

非本地培訓醫生的工作表現? 若有，詳情為何? 若無，原因為何?  

8. 任職上述機構的非本地培訓醫生最長及最短年期為何? 

9. 過去五年，有多少名任職上述機構的非本地培訓醫生離職? 請以表列他們的入職和離職年

份、職系及各職級。 

 

以上問題，如是，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請附設參考文件及網上連結。



 

 

有關修訂《醫生註冊條例》的 三方平台，第二次會議 - 2016 年 12 月 13 日討論文件 ：外國經驗: 

英國、澳洲及新加坡 - 醫務規管機構的組成及投訴處理和紀律研訊機制 (三方平台 TP07(2016)號

文件) 第 6 頁 

http://www.fhb.gov.hk/download/press_and_publications/otherinfo/161100_tripartite_platform/tp

07_2016_c.pdf 

 

問題： 

1. 在第 2 頁政府文件提及的世界醫學院名錄，中國內地共有 184 間獲認可的基礎醫學資格，新

加坡為何只選取其中 8 間作為有條件註冊？ 

2. 在香港的執業資格試，是否像新加坡對有中國內地選擇性的？ 

請附設參考文件及網上連結。 

http://www.fhb.gov.hk/download/press_and_publications/otherinfo/161100_tripartite_platform/tp07_2016_c.pdf
http://www.fhb.gov.hk/download/press_and_publications/otherinfo/161100_tripartite_platform/tp07_2016_c.pdf


 

 

有關修訂《醫生註冊條例》的 三方平台，第二次會議 - 2016 年 12 月 13 日討論文件 ：外國經驗: 

英國、澳洲及新加坡 - 醫務規管機構的組成及投訴處理和紀律研訊機制 (三方平台 TP07(2016)號

文件) 第 11 頁 

http://www.fhb.gov.hk/download/press_and_publications/otherinfo/161100_tripartite_platform/tp

07_2016_c.pdf 

 

問題： 

1. 每年根據第 2 號公告有限度註冊的人數約 100 名醫生，為何政府只選擇性地在文件第 11 至

13 頁，列出醫管局那十多人的資料。 

2. 請問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的情況如何，請以政府文件第 11 至 13 頁方式，列出餘下 80

名有限度註冊醫生的情況，並附設參考文件及網上連結。 

3. 醫管局及大學會否全面檢討有限度註冊的評估、審批及延期並作諮詢? 若會，詳情為何？若

否，原因為何？ 

4. 過去十年，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醫管局及衛生署接獲多少宗有關有限度註冊醫生被投

訴的個案? 若有，詳情為何?  

http://www.fhb.gov.hk/download/press_and_publications/otherinfo/161100_tripartite_platform/tp07_2016_c.pdf
http://www.fhb.gov.hk/download/press_and_publications/otherinfo/161100_tripartite_platform/tp07_2016_c.pdf


 

5. 過去五年，醫管局及衛生署分別為有限度註冊醫生提供多少次培訓課程?內容及撥款為何? 請

以表列。 



 

 

有關修訂《醫生註冊條例》的 三方平台，第三次會議 - 2017 年 1 月 17 日，第二次會議的跟進

事項 - 補充資料 (三方平台 TP02(2017)號文件) 第 2頁 

http://www.fhb.gov.hk/download/press_and_publications/otherinfo/161100_tripartite_platform/tp

02_2017_c.pdf 

 

問題：政府文件題目為實際數據，可是以上的數據全部以約數和整數列出，這些數據是否以統計

方式收集？如是，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請附設參考文件及網上連結。 

http://www.fhb.gov.hk/download/press_and_publications/otherinfo/161100_tripartite_platform/tp02_2017_c.pdf
http://www.fhb.gov.hk/download/press_and_publications/otherinfo/161100_tripartite_platform/tp02_2017_c.pdf


 

 

有關修訂《醫生註冊條例》的 三方平台，第三次會議 - 2017 年 1 月 17 日，第二次會議的跟進

事項 - 補充資料 (三方平台 TP02(2017)號文件) 第 18-19頁 

http://www.fhb.gov.hk/download/press_and_publications/otherinfo/161100_tripartite_platform/tp

02_2017_c.pdf 

 

 

 

 

 

問題：受僱於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的有 限度註冊醫生，文件中只可從事醫學院的教學、研

究或臨床工作。據了解，是否有某些有限度註冊醫生在醫學院外工作，如是，詳情為何？如否，

原因為何？請附設參考文件及網上連結。 

http://www.fhb.gov.hk/download/press_and_publications/otherinfo/161100_tripartite_platform/tp02_2017_c.pdf
http://www.fhb.gov.hk/download/press_and_publications/otherinfo/161100_tripartite_platform/tp02_2017_c.pdf


 

 

有關修訂《醫生註冊條例》的 三方平台，第三次會議 - 2017 年 1 月 17 日討論文件 ：修訂《醫

生註冊條例》- 投訴調查和紀律研訊機制的改善建議 (三方平台 TP03(2017)號文件) 2 頁 

 

問題： 

1. 有委員認為，病人權益應該凌駕專業，請問香港醫委會的「行公義、守專業、護社羣」是否

有(1) 輕重和 (2) 先後之分？ 如是，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請附設參考文件及網上連

結。 

2. 醫委會其中一個功能是調查及紀律，像是醫生法庭，請問香港法庭是否也是以「保護公眾利

益」為基礎？如是，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請附設參考文件及網上連結。 



 

 

有關修訂《醫生註冊條例》的 三方平台，第三次會議 - 2017 年 1 月 17 日討論文件 ：修訂《醫

生註冊條例》- 投訴調查和紀律研訊機制的改善建議 (三方平台 TP03(2017)號文件) 7 頁 

 

問題： 

1. 偵委會初步考慮階段，建議將業外人士考慮駁回個案訂為法定安排，請問假如將來有業外人

士參與的駁回個案是 80%，又有人走出來說不公平，業外人士是少數，醫醫相衛。請問又如

何回應？請附設參考文件及網上連結。 



 

2. 為何偵委會初步考慮階級，主席徵詢業外委員的意見並非法定要求。若主席作初步考慮時可

不需徵詢業外委員意見，為何偵委會的組成必須有一名業外委員？業外委員的作用是什麼？ 

 

3. 有否統計偵委會初步考慮階段，有多少考慮個案需邀請專家提供意見？佔考慮個案百分比若

干？ 

 

4. 接獲專家專業意見平均時間 2 個月，這可以理解，因為主動權不在偵委會。但為何邀請專家

提供專業意見平均需時 4 個月，比接獲意見還多一倍時間？ 

 

5. 偵委會初步考慮階段，主席第一次考慮的個案每月約 50 宗，實際平均考慮時間為 1 個月。在

收到專家的專業意見後的第三次考慮個案每月約 10 宗，為何反而主席實際平均考慮時間反而

要 2 個月？ 

 

6. 到了個案呈交偵委會階段，為何秘書處草擬通知需時 3 個月？為何律政人員需 3 個月才能提

供意見？ 

 

7. 為何最新偵委會安排是就每個個案開 3 次會議而非以往的一次會議？這會增加處理個案的時

間。 

 

8. 若建議增加大量審裁顧問，並修改規定，審裁顧問可成為偵委會及研訊委員會成員。為何仍

堅持增加 4 名業外委員？ 

 

 

 



 

9. 醫生審裁顧問的產生應全部或大部分透過公開、公平原則，如選舉，而非如建議，由指定機構

如醫管局、衛生署提名醫委會委任產生。  

 

 

有關修訂《醫生註冊條例》的 三方平台，第三次會議 - 2017 年 1 月 17 日討論文件 ：修訂《醫

生註冊條例》- 投訴調查和紀律研訊機制的改善建議 (三方平台 TP03(2017)號文件) 9 頁 

 

問題： 

1. 醫委會獲授權釐訂資格要求，在過去二十年，現時由醫委會委任的審裁顧問，是否有任何資

格要求？如是，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請附設參考文件及網上連結。 

2. 現時在醫委會的委任委員和審裁顧問，已經不跟隨政府委任的一貫慣例。現時由醫委會委任

的審裁顧問，連續被委任的年期如何？請附設參考文件及網上連結。 



 

有關修訂《醫生註冊條例》的 三方平台，第三次會議 - 2017 年 1 月 17 日討論文件 ：修訂《醫

生註冊條例》- 投訴調查和紀律研訊機制的改善建議 (三方平台 TP03(2017)號文件) 9 頁 

 

問題： 

1. 審裁顧問的組成，為何只包括現時：醫管局、衞生署、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醫學

專科學院，和新增：例如香港醫學會、香港西醫工會、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 

2. 醫委會委任委員，有醫管局、衞生署、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醫學專科學院；為何

新增的，例如香港醫學會、香港西醫工會、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只能做委任審裁顧問，

而不能做醫委會委任委員？ 

3. 政府建議由六個界別(由病人組織提名、香港大律師公會、香港律師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醫委會委員及政府當局) 增加 30-60 名業外人士，請闡釋選取該六個界別的理據及如何估算

30-60 名業外人士的數目。  

4. 如何確保由政府當局提名的業外人士，不受政治干預? 

5. 會否設立罷免機制? 如會，詳情為何? 如否，原因為何?  

請附設參考文件及網上連結。 



 

 

有關修訂《醫生註冊條例》的 三方平台，第三次會議 - 2017 年 1 月 17 日討論文件 ：修訂《醫

生註冊條例》- 投訴調查和紀律研訊機制的改善建議 (三方平台 TP03(2017)號文件) 10 頁 

 

 

1. 現時主席及副主席由醫委會委員互選，建議主席及副主席由醫委會委員或審裁顧問選出，詳

情為何？原因為何？請附設參考文件及網上連結。 

2. 建議增加多於一個偵委會，預計政府要增撥多少資源?請列明細。 

3. 政府會否制訂處理投訴的服務承諾或指引? 如有，詳情為何? 如否，原因為何? 

4. 政府會否設立獨立機制檢討處理投訴的時間及程序? 如有，詳情為何? 如否，原因為何? 

 

 

 


